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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包括政策沟通、设施联通、贸易畅通、资金

融通、民心相通等多方面的内容。其中，开展有效的金融合作，促进货币流通和资金融通，

既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也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重要支撑。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与

互联互通、贸易往来还是产能与投资合作，都离不开高效的金融体系的支持。因此，深化金

融合作，建立完善的“一带一路”金融支持体系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从现实来看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。据世界银行统计，“一

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人均 GDP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2%，面临着十分艰巨的发展和减贫任务。

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减贫的目标，“一带一路”国家需要巨额的基础设施和生产性投资资

金的注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建立有效的“一带一路”金融合作机制和金融支持体系，具有十分

重要的意义。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以来，中国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及有关机构的金融合作不断深

化。一是建立新型合作平台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，重点支持地区互联互通和产

业发展。新开发银行正式成立，重点支持金砖国家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

建设和可持续发展。中国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，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方式为“一

带一路”建设提供资金支持。二是深化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合作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、进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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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银行在“一带一路”发放贷款分别超过 300 亿美元、800 亿美元。9 家中资银行在“一带一路”

沿线 26 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，“一带一路”沿线 20 个国家的 54 家银行在华设立分支机构和

代表处。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合作，完善金融稳定机制。中国银监会与 29 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

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合作换文。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并建立

2400 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，推动建立初始规模为 1000 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。

在各方共同努力下，“一带一路”金融合作水平不断提升，已经形成层次清晰、初具规模的“一

带一路”金融合作网络和金融支持体系。

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，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，在加强金融合

作、促进资金融通方面再创佳绩：中国财政部与相关国家财政部共同核准《“一带一路”融资

指导原则》；中国财政部与亚洲开发银行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、世界银行等 6 家多边开

发机构签署关于加强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。中国向丝路基金新增

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；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，规模预计约 3000 亿元人民



币；中国国家开发银行、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 2500 亿元、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“一带一

路”专项贷款。“一带一路”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。

为更好地推动“一带一路”金融合作，建设更加完善、有效的“一带一路”金融支持体系，

从而更好地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需要重点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合作：

一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。进一步提升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支付、清算和结

算体系，法律环境，会计标准，信用体系等软、硬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互通互联水平，为更

广泛的“一带一路”金融合作奠定良好基础。

二要把握好商业性、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的关系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

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，明确商业性、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的功能划分和业务边界；积

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，开展联合融资。

三要处理好双边合作、第三方合作、多边合作的关系。既要进一步深化与“一带一路”

有关国家的双边金融合作；也可与有关发达国家一道，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就资金融通开

展第三方合作；此外，还要进一步重视发挥多边开发机构在“一带一路”金融合作中的作用。

四是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合作。加强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，建立高效的监管协调

机制；探索建立覆盖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稳定、可持续、风险可控的金融稳定机制和金融

保障体系。

总之，只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，“一带一路”金融合作就一定能够形成内生深化和良性循

环，从而为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提供长久、可持续的金融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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